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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協議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就該等收購事項刊發之公佈。

隨著進一步磋商，本公司與謝先生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七日（交易時段後）訂立(i)補充協

議以將第一個最後完成日期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七日延長至二零一一年十月三十一

日；(ii)補充協議以將第二個最後完成日期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七日延長至二零一一年十

月三十一日；及(iii)補充協議以將第三個最後完成日期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七日延長至

二零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就該等收購事項刊發之公佈（「該公佈」）。

於本公佈所用及並無另行界定之詞彙須具備該公佈所賦予之涵義。

補充協議

隨著進一步磋商，本公司與謝先生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七日（交易時段後）訂立(i)補充協議

以將第一個最後完成日期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七日延長至二零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ii)補

充協議以將第二個最後完成日期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七日延長至二零一一年十月三十一

日；及(iii)補充協議以將第三個最後完成日期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七日延長至二零一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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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載列者外，第一項協議、第二項協議及第三項協議之所有其他條款仍然具備十足

作用及效力。

承董事會命

雅天妮中國有限公司

主席

謝超群

香港，二零一一年六月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謝超群先生、林少華先生及劉友專先生；本公司非執

行董事為葉英琴女士；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斐先生、范仲瑜先生及劉耀傑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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